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 府 當 局 對 有 關  

於 2014年 5月 19日 會 議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 應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委員於2014年5月19日會議上所要求資

料的回應。 

 

(a) 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第二階段發展計劃 

 

2.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的整體發展計劃為期十年，

自2009-10年度開始直至2018-19年度為止，共分兩階段。我們在第一階

段（2009-10年度至2013-14年度）集中下列項目的發展工作： 

 

(a)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核心部件； 

(b) 各種適合香港使用的術語標準化； 

(c) 臨床管理系統適配及連接部件以方便連接至互通平台；及 

(d) 訂定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 

 

3.  至於第二階段，我們的目標是擴大電子健康紀錄的互通範圍至

包括： 

 

(a) 放射圖像 － 這項資料是現今病人紀錄的重要部分，在電

子儲存和高速傳輸技術日益進步下，這項資料互通的可能

性已愈來愈高；及 

(b) 其他健康有關的資訊，例如個人生活方式／習慣、職業、

長期護理及治療計劃等。 

 

我們也會研究增加其他進一步功能，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及可取，也會推

廣適合中醫診所使用的臨床管理系統。 

 

4.  在第二階段中，我們將進行調查和研究，並可能需要推行相關

試驗計劃以測試不同的概念。我們尤其會就幫助病人更方便地取覽自己

的健康資料（即「病人平台」）的各種設計安排，進行研究，並且評估

它們對技術及保安的影響。另一方面，在2011年12月就電子健康紀錄互

通的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結果反映，公眾

對互通系統應否為敏感健康紀錄提供獨立儲存，並施加額外取覽控制

（即「保管箱」）意見不一。我們曾向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承諾，會

在第二階段計劃就對敏感資料施加額外取覽控制進行研究，並會參考海

外經驗。我們的目標是在第二階段計劃的首年開始進行這兩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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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管箱 

 

甚麼是「保管箱」? 

 

5.   「保管箱」這概念是一個電子資料功能，容許某些病人資料作

分開儲存並受到更嚴格的取覽限制。就電子健康紀錄而言，這容許病人

可以使醫護提供者即使已取得病人的一般同意，也不可以自動取覽部分

類別的互通資料。 

 

6.  雖然理解有些健康資料的敏感度令其值得給予更大的保障，但

亦有需要在加強保護這類敏感資料與保持電子健康紀錄的完整齊全這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以確保提供醫療服務的質素。 

 

同意及反對提供此功能的論點 

 

7.  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期間，就互通系

統應否提供「保管箱」功能所收到的意見不一。建議提供此功能的論點

主要集中於： 

 

(a) 病人選擇所互通資料的權利； 

(b) 避免標籤效應；及 

(c) 保護病人免受歧視。 

 

8.  而反對提供此功能的論點主要為： 

 

(a) 提供醫療服務的質素 / 病人安全 － 隱瞞資料會令電子健

康紀錄不齊全，有損系統的完整性，削弱了電子健康互通

有助改善醫療服務質素的根本好處。隱藏某些資料可能導

致錯誤診斷或治療。 

 

(b) 對醫護專業人員的健康風險 － 在一些情況下專業人員未

能採取保護自己及他人的預防措施。 

 

(c) 對病人實際的困難 － 病人難以決定何為「敏感」資料。

除了疾病的名稱外，紀錄內的其他資料（例如專科醫生的

姓名和藥物）也可能推斷到「敏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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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限制取覽電子健康紀錄的設計 

 

9.  目前互通系統的設計已為病人限制其他人取覽其健康資料提供

彈性。尤其是實施兩層的同意模式可為參加者提供額外的保護。「醫護

接受者」在參加互通系統（給予「參與同意」）後，並不會自動授權所

有參加的「醫護提供者」查閱其健康資料。「醫護接受者」需另外向個

別其信賴的「醫護提供者」給予「互通同意」，他們才可在互通系統中

查閱其電子健康紀錄。如醫護接受者有憂慮，他們可選擇只向其偏好的

醫護提供者給予同意。未獲得病人同意的「醫護提供者」所寫的醫療會

面紀錄並不會出現於電子健康紀錄中。 

 

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第二階段的「保管箱」研究 

 

10.  我們在2012年6月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匯報了在公眾諮詢

所收集到有關「保管箱」不同的意見。有見於事宜的複雜性，我們承諾

會參考外國的經驗，就對敏感資料提供額外取覽限制進行更進一步的研

究，例如留意澳洲醫學協會(Austr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近期批評澳洲

的「個人管理電子健康紀錄系統」(Personally Controlled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PCEHR) System)，指「由於病人可移除或限制別人查閱系統內的

資訊，因此醫生沒有信心相信PCEHR系統提供全面的醫療資訊，讓其準

確地診斷或恰當地評估建議治療方法的安全性，削弱了系統的實用性。」

在此研究之前，互通系統的建立會繼續以基本的運作功能為本進行。 

 

11.  如「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公眾諮詢文

件所闡釋，框架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則是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法律框架須

足夠地靈活變通和科技中立，以顧及醫療資訊科技將來的發展。在法例

中以條文框定資訊科技系統的結構和詳細功能項目（例如是否有保管箱

功能），或會阻礙有關資訊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並不是理想或恰當

的處理。而事實上目前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的草擬條文，並不會禁止或排除將來提供此功能的可能性。 

 

12.  有關應否修改擬議第2條的「可互通資料」的定義，讓登記醫護

接受者將來可有權不容許訂明醫護提供者取覽其某部份的電子健康紀

錄，我們認為修改定義的需要於現階段尚未確立。實際上現時草擬的條

例草案，已就將來加入有助登記醫護接受者行使額外取覽限制的新功能

（例如某些敏感的健康資料須額外使用密碼）提供彈性。如經研究後決

定增加保管箱功能，我們將會相應地開始修改系統，及檢視修改法例的

需要（如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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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於就「保管箱」事宜所收集的意見不一，及我們亦曾於立法

會承諾就此事在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的第二階段進行相關研究，如在現階

段在條例草案中即訂明醫護接受者有可能行使一種不容許訂明醫護提

供者取覽其某部份的電子健康紀錄的權力，將會預先限定我們尚未進行

的研究，亦可能對持份者不公允。我們的做法是在研究有結果先諮詢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病人組織、與醫療服務相關的專

業團體、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代表），其後才作出決定。 

 

(c)互通系統中的電子健康紀錄擁有權 

 

14.  條例草案是關乎互通和使用系統內的電子健康紀錄。透過自願

參與互通系統，醫護接受者和醫護提供者（指那些取得相關醫護接受者

的互通同意的)表達了他們同意在系統中互通醫護接受者相關的健康資

料。任何參加者都毋須放棄其知識產權。 

 

15.  在本質上，互通系統是一個中立的互通平台，讓參與系統的不

同醫護提供者，提供醫護接受者的健康資料。互通系統將包含大量可能

來自不同來源的健康資料，例如來自醫院、診所、化驗所，在將來甚至

部分來自病人（例如，如果在電子健康紀錄計劃第二階段時發展某種形

式的「病人平台」）。如版權存在於這種健康資料的編製中，版權的轉

歸對象則有不確定性。無論如何，互通系統的資料和資訊擁有權受現有

法律（例如關於知識產權的法律）約束，其法律地位並不會受我們這條

例草案影響。任何有關互通系統內資料的知識產權，仍然受香港現時與

保護知識產權相關的全面法律制度所約束。因此，在條例草案無需亦不

恰當加上有關電子健康紀錄擁有權的界定。 

 

16.  除了擁有權或知識產權的事宜外，醫護接受者作為儲存於互通

系統內的相關個人資料的資料當事人，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

有權查閱其個人資料。為了提高病人的意識，我們準備在相關的文件（例

如「病人須知」）中清楚說明他們作為資料當事人，將有權查閱互通系

統內有關他們的個人資料。若系統內存有由其他人所撰寫的文件內載有

其個人資料，作為資料當事人，他們查閱該等個人資料的權利不會受影

響。 

 

 

 

食物及衞生局 

2014 年 5 月 22 日 


